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侵上訴字第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紹宗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許文鐘律師

            張禮安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等案件，不服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4年

度侵訴字第25號中華民國114年12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少連偵字第47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各處如附表「本院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

有期徒刑玖年貳月。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

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第二審法院，應就原審判

決經上訴之部分調查之，為同法第366條所明定。是若當事

人明示僅針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犯罪事

實、罪名部分，自非第二審之審查範圍（最高法院112年度

台上字第121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上訴人即被告黃紹宗

（下稱被告）提出刑事上訴狀，未明示僅就原判決之刑部分

提起上訴，嗣具狀撤回刑以外之上訴（本院卷第195頁），

並於審理期日明示僅就原判決之刑提起上訴（本院卷第185

頁），故依前揭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之刑部

分，且應以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斷之罪名，作為審

認量刑是否妥適之判斷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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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上訴及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被告上訴後已坦承全部犯

罪事實，且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取得告訴人的原諒，調解

賠償總額新臺幣（下同）40萬元，已於調解時當場給付15萬

元，剩餘25萬元約定於115年5月31日前給付，被告因與告訴

人間有財務糾紛及情緒失控而為本案犯行，考量被告智能低

於常人，是文盲，智識能力低於常人，與一般人從一開始就

本於惡性為強制性交行為，有相當程度落差，另被告已與告

訴人達成調解，以被告經濟能力，籌措此40萬元是非常辛苦

的，被告對於自己的行為有很大悔意，才會去想辦法求家人

幫他籌措這麼多錢來跟告訴人和解，被告會依調解筆錄履

行，另被告家裡還有父母及2個子女要扶養，被告犯後態度

尚稱良好，也有其情可憫的狀況，加上被告智能比一般人不

足，請依刑法第57條、第59條規定，斟酌本案情節對被告予

以減刑並從輕量刑，減刑部分請求予以減刑3年，讓被告能

夠有適當的刑期並在監獄裡面確切反省（被告、辯護人前就

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有所爭執部分，因被告嗣於本院審理

時已改為認罪之陳述，且撤回刑以外之上訴，是前此否認犯

罪事實之陳述，於此自無再贅載之必要，併此指明）。

三、刑之加重之說明

　㈠按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

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係78年

生，於行為時為成年人，而B男則係000年0月生，於行為時

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有其等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

可查（原審卷2第225頁及不公開卷），且被告自承其知悉B

男為未成年等語（少連偵卷第12頁），則其與B男共犯本案

加重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加重強制性交罪，核屬成年人與少

年共同實施犯罪，依上開規定，就被告所犯上開2罪均加重

其刑。

　㈡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者，得酌

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該條所謂「犯罪之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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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可憫恕」，係指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

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必

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因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

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

適用。被告強行拉告訴人上車，妨害其自由，且與共犯B男

共同凌虐告訴人並對告訴人為本案強制性交犯行，使告訴人

身心受重創，犯罪情節非輕，其犯罪之情狀於客觀上不足引

起一般之同情，而得以認定處以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自

與刑法第59條所規定得酌減其刑之要件不合，無從援引上開

規定予以減輕其刑。

四、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判決所為科刑之說明，固非無見。惟按刑法第57條第10款

規定「犯罪後之態度」為科刑輕重應審酌事項之一，其就被

告犯罪後悔悟之程度而言，包括被告行為後，有無與被害人

和解、賠償損害，此並包括和解之努力在內。國家更有義務

於責令被告接受國家刑罰權制裁，與確保被害人損害填補兩

種目的之實現中，在法理上謀求最適當之衡平關係，從而，

被告積極填補損害之作為，當然列為有利之科刑因素（最高

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96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上訴

後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已履行和解內容賠償告訴人40萬元完

畢，有卷附調解筆錄、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刑事陳報狀可

稽（本院卷第225至229頁），原審未及審酌上開有利於被告

之量刑因子，所為量刑容有未洽，被告執此提起上訴，請求

從輕量刑，為有理由。至被告上訴雖另請求適用刑法第59條

規定酌減其刑，然本案並無此規定之適用，已如前述，被告

此部分上訴，則屬無據。惟原判決既有前揭未洽之處，仍應

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又原判決所處之

刑既經撤銷，所定應執行刑即失其依據，應併予撤銷。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因債務及工作問題對

告訴人心生不滿，即夥同B男以原判決犯罪事實所示方法剝

奪告訴人之行動自由，並持鐵棍、高爾夫球桿猛力毆打告訴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人，再命B男對告訴人為強制性交行為，被告犯罪手段惡

劣、情節嚴重，並使告訴人身心飽受痛苦，陷於恐懼、絕望

情緒之折磨，犯罪所生危害甚鉅；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

全部犯行（關於加重強制性交部分，被告於事證已臻明確始

於本院坦承，可節省之訴訟勞費甚微，量刑減讓空間有

限），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損害完畢，已如前述，前

有違反水土保持法之前科，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於

本院審理時自陳為國中學歷，前從事務農工作，經濟貧困，

家裡有父母親及2個小孩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

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又審酌被告所犯上

開2罪之犯罪情節、侵害法益有異，各行為時間間隔不長，

責任非難重複性高，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行為人所

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之情形、被告復歸社會之可能性等

整體非難評價等情狀，定應執行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珈維提起公訴，檢察官蔣志祥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9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意聰

　　　　　　　　　　　　　　　　　　　法　官　林清鈞

　　　　　　　　　　　　　　　　　　　法　官　蘇品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敍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捷菡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之1

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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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

一、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攜帶兇器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五、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七日以上。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未遂犯罰之。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

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拍攝、製造、無故重製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

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

攝、自行拍攝、製造、無故重製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

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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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

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無故重製性影像、

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

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三項之罪者，依各該條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項至第四項之附著物、圖畫及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

否，沒收之。

拍攝、製造、無故重製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

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之工具或設備，不

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但屬於被害人者，不在此限。

編號 原審主文（不含沒收） 　　本院宣告刑

 1 黃紹宗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攜

帶兇器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黃紹宗所犯左列之罪，處有

期徒刑壹年壹月。

 2 黃紹宗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二

人以上攜帶兇器對被害人施以

凌虐及對被害人錄影而強制性

交罪，處有期徒刑玖年。

黃紹宗所犯左列之罪，處有

期徒刑捌年陸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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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侵上訴字第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紹宗






選任辯護人  許文鐘律師
            張禮安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等案件，不服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4年度侵訴字第25號中華民國114年12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少連偵字第4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各處如附表「本院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玖年貳月。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第二審法院，應就原審判決經上訴之部分調查之，為同法第366條所明定。是若當事人明示僅針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犯罪事實、罪名部分，自非第二審之審查範圍（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21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上訴人即被告黃紹宗（下稱被告）提出刑事上訴狀，未明示僅就原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嗣具狀撤回刑以外之上訴（本院卷第195頁），並於審理期日明示僅就原判決之刑提起上訴（本院卷第185頁），故依前揭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之刑部分，且應以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斷之罪名，作為審認量刑是否妥適之判斷基礎。
二、被告上訴及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被告上訴後已坦承全部犯罪事實，且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取得告訴人的原諒，調解賠償總額新臺幣（下同）40萬元，已於調解時當場給付15萬元，剩餘25萬元約定於115年5月31日前給付，被告因與告訴人間有財務糾紛及情緒失控而為本案犯行，考量被告智能低於常人，是文盲，智識能力低於常人，與一般人從一開始就本於惡性為強制性交行為，有相當程度落差，另被告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以被告經濟能力，籌措此40萬元是非常辛苦的，被告對於自己的行為有很大悔意，才會去想辦法求家人幫他籌措這麼多錢來跟告訴人和解，被告會依調解筆錄履行，另被告家裡還有父母及2個子女要扶養，被告犯後態度尚稱良好，也有其情可憫的狀況，加上被告智能比一般人不足，請依刑法第57條、第59條規定，斟酌本案情節對被告予以減刑並從輕量刑，減刑部分請求予以減刑3年，讓被告能夠有適當的刑期並在監獄裡面確切反省（被告、辯護人前就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有所爭執部分，因被告嗣於本院審理時已改為認罪之陳述，且撤回刑以外之上訴，是前此否認犯罪事實之陳述，於此自無再贅載之必要，併此指明）。
三、刑之加重之說明
　㈠按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係78年生，於行為時為成年人，而B男則係000年0月生，於行為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有其等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查（原審卷2第225頁及不公開卷），且被告自承其知悉B男為未成年等語（少連偵卷第12頁），則其與B男共犯本案加重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加重強制性交罪，核屬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實施犯罪，依上開規定，就被告所犯上開2罪均加重其刑。
　㈡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該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係指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因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被告強行拉告訴人上車，妨害其自由，且與共犯B男共同凌虐告訴人並對告訴人為本案強制性交犯行，使告訴人身心受重創，犯罪情節非輕，其犯罪之情狀於客觀上不足引起一般之同情，而得以認定處以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自與刑法第59條所規定得酌減其刑之要件不合，無從援引上開規定予以減輕其刑。
四、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判決所為科刑之說明，固非無見。惟按刑法第57條第10款規定「犯罪後之態度」為科刑輕重應審酌事項之一，其就被告犯罪後悔悟之程度而言，包括被告行為後，有無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害，此並包括和解之努力在內。國家更有義務於責令被告接受國家刑罰權制裁，與確保被害人損害填補兩種目的之實現中，在法理上謀求最適當之衡平關係，從而，被告積極填補損害之作為，當然列為有利之科刑因素（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96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上訴後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已履行和解內容賠償告訴人40萬元完畢，有卷附調解筆錄、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刑事陳報狀可稽（本院卷第225至229頁），原審未及審酌上開有利於被告之量刑因子，所為量刑容有未洽，被告執此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為有理由。至被告上訴雖另請求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然本案並無此規定之適用，已如前述，被告此部分上訴，則屬無據。惟原判決既有前揭未洽之處，仍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又原判決所處之刑既經撤銷，所定應執行刑即失其依據，應併予撤銷。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因債務及工作問題對告訴人心生不滿，即夥同B男以原判決犯罪事實所示方法剝奪告訴人之行動自由，並持鐵棍、高爾夫球桿猛力毆打告訴人，再命B男對告訴人為強制性交行為，被告犯罪手段惡劣、情節嚴重，並使告訴人身心飽受痛苦，陷於恐懼、絕望情緒之折磨，犯罪所生危害甚鉅；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全部犯行（關於加重強制性交部分，被告於事證已臻明確始於本院坦承，可節省之訴訟勞費甚微，量刑減讓空間有限），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損害完畢，已如前述，前有違反水土保持法之前科，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於本院審理時自陳為國中學歷，前從事務農工作，經濟貧困，家裡有父母親及2個小孩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又審酌被告所犯上開2罪之犯罪情節、侵害法益有異，各行為時間間隔不長，責任非難重複性高，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之情形、被告復歸社會之可能性等整體非難評價等情狀，定應執行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珈維提起公訴，檢察官蔣志祥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9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意聰
　　　　　　　　　　　　　　　　　　　法　官　林清鈞
　　　　　　　　　　　　　　　　　　　法　官　蘇品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敍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捷菡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之1
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攜帶兇器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五、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七日以上。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
拍攝、製造、無故重製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無故重製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無故重製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三項之罪者，依各該條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項至第四項之附著物、圖畫及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拍攝、製造、無故重製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之工具或設備，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但屬於被害人者，不在此限。
附表
		編號

		原審主文（不含沒收）

		　　本院宣告刑



		 1

		黃紹宗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攜帶兇器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黃紹宗所犯左列之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

		黃紹宗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二人以上攜帶兇器對被害人施以凌虐及對被害人錄影而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玖年。

		黃紹宗所犯左列之罪，處有期徒刑捌年陸月。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侵上訴字第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紹宗







選任辯護人  許文鐘律師

            張禮安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等案件，不服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4年

度侵訴字第25號中華民國114年12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少連偵字第47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各處如附表「本院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

有期徒刑玖年貳月。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

    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第二審法院，應就原審判

    決經上訴之部分調查之，為同法第366條所明定。是若當事

    人明示僅針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犯罪事實

    、罪名部分，自非第二審之審查範圍（最高法院112年度台

    上字第121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上訴人即被告黃紹宗（

    下稱被告）提出刑事上訴狀，未明示僅就原判決之刑部分提

    起上訴，嗣具狀撤回刑以外之上訴（本院卷第195頁），並

    於審理期日明示僅就原判決之刑提起上訴（本院卷第185頁

    ），故依前揭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之刑部分，

    且應以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斷之罪名，作為審認量

    刑是否妥適之判斷基礎。

二、被告上訴及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被告上訴後已坦承全部犯

    罪事實，且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取得告訴人的原諒，調解

    賠償總額新臺幣（下同）40萬元，已於調解時當場給付15萬

    元，剩餘25萬元約定於115年5月31日前給付，被告因與告訴

    人間有財務糾紛及情緒失控而為本案犯行，考量被告智能低

    於常人，是文盲，智識能力低於常人，與一般人從一開始就

    本於惡性為強制性交行為，有相當程度落差，另被告已與告

    訴人達成調解，以被告經濟能力，籌措此40萬元是非常辛苦

    的，被告對於自己的行為有很大悔意，才會去想辦法求家人

    幫他籌措這麼多錢來跟告訴人和解，被告會依調解筆錄履行

    ，另被告家裡還有父母及2個子女要扶養，被告犯後態度尚

    稱良好，也有其情可憫的狀況，加上被告智能比一般人不足

    ，請依刑法第57條、第59條規定，斟酌本案情節對被告予以

    減刑並從輕量刑，減刑部分請求予以減刑3年，讓被告能夠

    有適當的刑期並在監獄裡面確切反省（被告、辯護人前就原

    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有所爭執部分，因被告嗣於本院審理時

    已改為認罪之陳述，且撤回刑以外之上訴，是前此否認犯罪

    事實之陳述，於此自無再贅載之必要，併此指明）。

三、刑之加重之說明

　㈠按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

    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係78年

    生，於行為時為成年人，而B男則係000年0月生，於行為時

    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有其等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

    可查（原審卷2第225頁及不公開卷），且被告自承其知悉B

    男為未成年等語（少連偵卷第12頁），則其與B男共犯本案

    加重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加重強制性交罪，核屬成年人與少

    年共同實施犯罪，依上開規定，就被告所犯上開2罪均加重

    其刑。

　㈡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者，得酌

    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該條所謂「犯罪之情狀

    顯可憫恕」，係指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

    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必

    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因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

    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

    適用。被告強行拉告訴人上車，妨害其自由，且與共犯B男

    共同凌虐告訴人並對告訴人為本案強制性交犯行，使告訴人

    身心受重創，犯罪情節非輕，其犯罪之情狀於客觀上不足引

    起一般之同情，而得以認定處以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自

    與刑法第59條所規定得酌減其刑之要件不合，無從援引上開

    規定予以減輕其刑。

四、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判決所為科刑之說明，固非無見。惟按刑法第57條第10款

    規定「犯罪後之態度」為科刑輕重應審酌事項之一，其就被

    告犯罪後悔悟之程度而言，包括被告行為後，有無與被害人

    和解、賠償損害，此並包括和解之努力在內。國家更有義務

    於責令被告接受國家刑罰權制裁，與確保被害人損害填補兩

    種目的之實現中，在法理上謀求最適當之衡平關係，從而，

    被告積極填補損害之作為，當然列為有利之科刑因素（最高

    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96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上訴

    後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已履行和解內容賠償告訴人40萬元完

    畢，有卷附調解筆錄、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刑事陳報狀可

    稽（本院卷第225至229頁），原審未及審酌上開有利於被告

    之量刑因子，所為量刑容有未洽，被告執此提起上訴，請求

    從輕量刑，為有理由。至被告上訴雖另請求適用刑法第59條

    規定酌減其刑，然本案並無此規定之適用，已如前述，被告

    此部分上訴，則屬無據。惟原判決既有前揭未洽之處，仍應

    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又原判決所處之

    刑既經撤銷，所定應執行刑即失其依據，應併予撤銷。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因債務及工作問題對

    告訴人心生不滿，即夥同B男以原判決犯罪事實所示方法剝

    奪告訴人之行動自由，並持鐵棍、高爾夫球桿猛力毆打告訴

    人，再命B男對告訴人為強制性交行為，被告犯罪手段惡劣

    、情節嚴重，並使告訴人身心飽受痛苦，陷於恐懼、絕望情

    緒之折磨，犯罪所生危害甚鉅；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全

    部犯行（關於加重強制性交部分，被告於事證已臻明確始於

    本院坦承，可節省之訴訟勞費甚微，量刑減讓空間有限），

    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損害完畢，已如前述，前有違反

    水土保持法之前科，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於本院審

    理時自陳為國中學歷，前從事務農工作，經濟貧困，家裡有

    父母親及2個小孩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

    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又審酌被告所犯上開2罪之

    犯罪情節、侵害法益有異，各行為時間間隔不長，責任非難

    重複性高，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行為人所生痛苦程

    度隨刑期而遞增之情形、被告復歸社會之可能性等整體非難

    評價等情狀，定應執行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珈維提起公訴，檢察官蔣志祥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9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意聰

　　　　　　　　　　　　　　　　　　　法　官　林清鈞

　　　　　　　　　　　　　　　　　　　法　官　蘇品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敍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捷菡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之1

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攜帶兇器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五、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七日以上。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

    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

拍攝、製造、無故重製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

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

、自行拍攝、製造、無故重製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

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

，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無故重製性影像、與

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

，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三項之罪者，依各該條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項至第四項之附著物、圖畫及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

否，沒收之。

拍攝、製造、無故重製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

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之工具或設備，不

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但屬於被害人者，不在此限。

附表

編號 原審主文（不含沒收） 　　本院宣告刑  1 黃紹宗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攜帶兇器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黃紹宗所犯左列之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 黃紹宗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二人以上攜帶兇器對被害人施以凌虐及對被害人錄影而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玖年。 黃紹宗所犯左列之罪，處有期徒刑捌年陸月。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侵上訴字第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紹宗






選任辯護人  許文鐘律師
            張禮安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等案件，不服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4年度侵訴字第25號中華民國114年12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少連偵字第4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各處如附表「本院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玖年貳月。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第二審法院，應就原審判決經上訴之部分調查之，為同法第366條所明定。是若當事人明示僅針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犯罪事實、罪名部分，自非第二審之審查範圍（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21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上訴人即被告黃紹宗（下稱被告）提出刑事上訴狀，未明示僅就原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嗣具狀撤回刑以外之上訴（本院卷第195頁），並於審理期日明示僅就原判決之刑提起上訴（本院卷第185頁），故依前揭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之刑部分，且應以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斷之罪名，作為審認量刑是否妥適之判斷基礎。
二、被告上訴及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被告上訴後已坦承全部犯罪事實，且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取得告訴人的原諒，調解賠償總額新臺幣（下同）40萬元，已於調解時當場給付15萬元，剩餘25萬元約定於115年5月31日前給付，被告因與告訴人間有財務糾紛及情緒失控而為本案犯行，考量被告智能低於常人，是文盲，智識能力低於常人，與一般人從一開始就本於惡性為強制性交行為，有相當程度落差，另被告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以被告經濟能力，籌措此40萬元是非常辛苦的，被告對於自己的行為有很大悔意，才會去想辦法求家人幫他籌措這麼多錢來跟告訴人和解，被告會依調解筆錄履行，另被告家裡還有父母及2個子女要扶養，被告犯後態度尚稱良好，也有其情可憫的狀況，加上被告智能比一般人不足，請依刑法第57條、第59條規定，斟酌本案情節對被告予以減刑並從輕量刑，減刑部分請求予以減刑3年，讓被告能夠有適當的刑期並在監獄裡面確切反省（被告、辯護人前就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有所爭執部分，因被告嗣於本院審理時已改為認罪之陳述，且撤回刑以外之上訴，是前此否認犯罪事實之陳述，於此自無再贅載之必要，併此指明）。
三、刑之加重之說明
　㈠按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係78年生，於行為時為成年人，而B男則係000年0月生，於行為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有其等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查（原審卷2第225頁及不公開卷），且被告自承其知悉B男為未成年等語（少連偵卷第12頁），則其與B男共犯本案加重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加重強制性交罪，核屬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實施犯罪，依上開規定，就被告所犯上開2罪均加重其刑。
　㈡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該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係指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因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被告強行拉告訴人上車，妨害其自由，且與共犯B男共同凌虐告訴人並對告訴人為本案強制性交犯行，使告訴人身心受重創，犯罪情節非輕，其犯罪之情狀於客觀上不足引起一般之同情，而得以認定處以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自與刑法第59條所規定得酌減其刑之要件不合，無從援引上開規定予以減輕其刑。
四、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判決所為科刑之說明，固非無見。惟按刑法第57條第10款規定「犯罪後之態度」為科刑輕重應審酌事項之一，其就被告犯罪後悔悟之程度而言，包括被告行為後，有無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害，此並包括和解之努力在內。國家更有義務於責令被告接受國家刑罰權制裁，與確保被害人損害填補兩種目的之實現中，在法理上謀求最適當之衡平關係，從而，被告積極填補損害之作為，當然列為有利之科刑因素（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96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上訴後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已履行和解內容賠償告訴人40萬元完畢，有卷附調解筆錄、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刑事陳報狀可稽（本院卷第225至229頁），原審未及審酌上開有利於被告之量刑因子，所為量刑容有未洽，被告執此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為有理由。至被告上訴雖另請求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然本案並無此規定之適用，已如前述，被告此部分上訴，則屬無據。惟原判決既有前揭未洽之處，仍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又原判決所處之刑既經撤銷，所定應執行刑即失其依據，應併予撤銷。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因債務及工作問題對告訴人心生不滿，即夥同B男以原判決犯罪事實所示方法剝奪告訴人之行動自由，並持鐵棍、高爾夫球桿猛力毆打告訴人，再命B男對告訴人為強制性交行為，被告犯罪手段惡劣、情節嚴重，並使告訴人身心飽受痛苦，陷於恐懼、絕望情緒之折磨，犯罪所生危害甚鉅；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全部犯行（關於加重強制性交部分，被告於事證已臻明確始於本院坦承，可節省之訴訟勞費甚微，量刑減讓空間有限），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損害完畢，已如前述，前有違反水土保持法之前科，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於本院審理時自陳為國中學歷，前從事務農工作，經濟貧困，家裡有父母親及2個小孩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又審酌被告所犯上開2罪之犯罪情節、侵害法益有異，各行為時間間隔不長，責任非難重複性高，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之情形、被告復歸社會之可能性等整體非難評價等情狀，定應執行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珈維提起公訴，檢察官蔣志祥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9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意聰
　　　　　　　　　　　　　　　　　　　法　官　林清鈞
　　　　　　　　　　　　　　　　　　　法　官　蘇品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敍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捷菡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之1
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攜帶兇器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五、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七日以上。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
拍攝、製造、無故重製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無故重製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無故重製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三項之罪者，依各該條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項至第四項之附著物、圖畫及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拍攝、製造、無故重製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之工具或設備，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但屬於被害人者，不在此限。
附表
		編號

		原審主文（不含沒收）

		　　本院宣告刑



		 1

		黃紹宗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攜帶兇器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黃紹宗所犯左列之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

		黃紹宗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二人以上攜帶兇器對被害人施以凌虐及對被害人錄影而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玖年。

		黃紹宗所犯左列之罪，處有期徒刑捌年陸月。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侵上訴字第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紹宗







選任辯護人  許文鐘律師

            張禮安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等案件，不服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4年度侵訴字第25號中華民國114年12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少連偵字第4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各處如附表「本院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玖年貳月。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第二審法院，應就原審判決經上訴之部分調查之，為同法第366條所明定。是若當事人明示僅針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犯罪事實、罪名部分，自非第二審之審查範圍（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21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上訴人即被告黃紹宗（下稱被告）提出刑事上訴狀，未明示僅就原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嗣具狀撤回刑以外之上訴（本院卷第195頁），並於審理期日明示僅就原判決之刑提起上訴（本院卷第185頁），故依前揭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之刑部分，且應以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斷之罪名，作為審認量刑是否妥適之判斷基礎。

二、被告上訴及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被告上訴後已坦承全部犯罪事實，且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取得告訴人的原諒，調解賠償總額新臺幣（下同）40萬元，已於調解時當場給付15萬元，剩餘25萬元約定於115年5月31日前給付，被告因與告訴人間有財務糾紛及情緒失控而為本案犯行，考量被告智能低於常人，是文盲，智識能力低於常人，與一般人從一開始就本於惡性為強制性交行為，有相當程度落差，另被告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以被告經濟能力，籌措此40萬元是非常辛苦的，被告對於自己的行為有很大悔意，才會去想辦法求家人幫他籌措這麼多錢來跟告訴人和解，被告會依調解筆錄履行，另被告家裡還有父母及2個子女要扶養，被告犯後態度尚稱良好，也有其情可憫的狀況，加上被告智能比一般人不足，請依刑法第57條、第59條規定，斟酌本案情節對被告予以減刑並從輕量刑，減刑部分請求予以減刑3年，讓被告能夠有適當的刑期並在監獄裡面確切反省（被告、辯護人前就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有所爭執部分，因被告嗣於本院審理時已改為認罪之陳述，且撤回刑以外之上訴，是前此否認犯罪事實之陳述，於此自無再贅載之必要，併此指明）。

三、刑之加重之說明

　㈠按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係78年生，於行為時為成年人，而B男則係000年0月生，於行為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有其等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查（原審卷2第225頁及不公開卷），且被告自承其知悉B男為未成年等語（少連偵卷第12頁），則其與B男共犯本案加重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加重強制性交罪，核屬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實施犯罪，依上開規定，就被告所犯上開2罪均加重其刑。

　㈡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該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係指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因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被告強行拉告訴人上車，妨害其自由，且與共犯B男共同凌虐告訴人並對告訴人為本案強制性交犯行，使告訴人身心受重創，犯罪情節非輕，其犯罪之情狀於客觀上不足引起一般之同情，而得以認定處以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自與刑法第59條所規定得酌減其刑之要件不合，無從援引上開規定予以減輕其刑。

四、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判決所為科刑之說明，固非無見。惟按刑法第57條第10款規定「犯罪後之態度」為科刑輕重應審酌事項之一，其就被告犯罪後悔悟之程度而言，包括被告行為後，有無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害，此並包括和解之努力在內。國家更有義務於責令被告接受國家刑罰權制裁，與確保被害人損害填補兩種目的之實現中，在法理上謀求最適當之衡平關係，從而，被告積極填補損害之作為，當然列為有利之科刑因素（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96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上訴後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已履行和解內容賠償告訴人40萬元完畢，有卷附調解筆錄、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刑事陳報狀可稽（本院卷第225至229頁），原審未及審酌上開有利於被告之量刑因子，所為量刑容有未洽，被告執此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為有理由。至被告上訴雖另請求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然本案並無此規定之適用，已如前述，被告此部分上訴，則屬無據。惟原判決既有前揭未洽之處，仍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又原判決所處之刑既經撤銷，所定應執行刑即失其依據，應併予撤銷。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因債務及工作問題對告訴人心生不滿，即夥同B男以原判決犯罪事實所示方法剝奪告訴人之行動自由，並持鐵棍、高爾夫球桿猛力毆打告訴人，再命B男對告訴人為強制性交行為，被告犯罪手段惡劣、情節嚴重，並使告訴人身心飽受痛苦，陷於恐懼、絕望情緒之折磨，犯罪所生危害甚鉅；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全部犯行（關於加重強制性交部分，被告於事證已臻明確始於本院坦承，可節省之訴訟勞費甚微，量刑減讓空間有限），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損害完畢，已如前述，前有違反水土保持法之前科，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於本院審理時自陳為國中學歷，前從事務農工作，經濟貧困，家裡有父母親及2個小孩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又審酌被告所犯上開2罪之犯罪情節、侵害法益有異，各行為時間間隔不長，責任非難重複性高，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之情形、被告復歸社會之可能性等整體非難評價等情狀，定應執行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珈維提起公訴，檢察官蔣志祥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9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意聰

　　　　　　　　　　　　　　　　　　　法　官　林清鈞

　　　　　　　　　　　　　　　　　　　法　官　蘇品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敍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捷菡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之1

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攜帶兇器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五、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七日以上。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

拍攝、製造、無故重製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無故重製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無故重製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三項之罪者，依各該條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項至第四項之附著物、圖畫及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拍攝、製造、無故重製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之工具或設備，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但屬於被害人者，不在此限。

附表

編號 原審主文（不含沒收） 　　本院宣告刑  1 黃紹宗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攜帶兇器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黃紹宗所犯左列之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 黃紹宗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二人以上攜帶兇器對被害人施以凌虐及對被害人錄影而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玖年。 黃紹宗所犯左列之罪，處有期徒刑捌年陸月。 







